
香港税务局有关实地审核及税务调查的罚款政策 ——拟
定罚款金额的考虑因素

当纳税人（包括企业或个人）被税务局进行税务审核或调查时，

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，如果出现少征税款的情况，在补缴应纳

税额后，会否加征罚款。

这一期，我们将关注实地审核及调查相关个案有关罚则的考虑

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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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《税务条例》的罚则

如违反《税务条例》，可能会被罚。税务局局长有权对任何违规行为提出检控、以罚款代替检控或评定补加税。《税务条例》第80、

82和82A条拟定了一般罚则。

《税务条例》第80条规定，任何人在无合理辩解的情况下，填报不正确的报税表且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报税表，则将予以处罚。最高

处罚为第3级罚款（港币10,000元），加征相等于少征税款3倍的罚款。

《税务条例》第82条规定，任何人在报税表中作出任何虚假陈述，蓄意意图逃税，则将予以处罚。最高处罚为：

• 经循简易程序定罪：第3级罚款（港币10,000元），加征相等于少征税款3倍的罚款，以及监禁6个月。

• 经循公诉程序定罪：第5级罚款（港币50,000元），加征相等于少征税款3倍的罚款，以及监禁3年。

如未根据《税务条例》第80条及第82条提起诉讼，则将根据《税务条例》第82A条评定补加税。补加税的最高款额为少征税款的3倍。

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中最常见的违规事项

a) 漏报或少报收入或利润；

b) 在申请扣除或免税额方面作出不正确的陈述；

c) 未就应课税事项通知税务局。

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的罚款级别

罚款金额取决于多项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个案的严重程度、税务局蒙受的损失、纳税人的态度与配合程度以及处理个案所需的时间。

在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中，税收违规行为可分为三个组别：(a) 蓄意漠视，（b）鲁莽，以及（c）没有作出合理的谨慎措施。各违规

组别进一步划分为从自愿披露事实至拒绝披露事实的四类配合度，并据此计算相应罚款。请参考以下罚款表：

数据源： “罚款政策” 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s/pol/ppo.htm

如果个案属于上述加征罚款表中组别 (b) 的第三类“不完全披露或延迟披露事实”，则加征罚款比率为110％，按起征点加上商业补

偿计算，上限为150%。商业补偿比率在2003年11月30日及之前的期间是按年率7厘每月复合计算，而在2003年11月30日之后的期

间则是按最优惠贷款利率每月复合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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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则考虑因素

在确定最终罚款额时一般会考虑以下因素：

a) 纳税人背景

如果纳税人是文盲或教育程度低，或者其业务简单，则可从

轻处罚，但如果纳税人心思细密或业务结构精密，则从重处

罚。

b) 纳税人的态度

纳税人的行为是关键因素。例如，纳税人合作且积极回应，

诚恳并愿意妥协，且能够提供文件和记录，以证实税务状况，

将有利于避免高额罚款。

c) 事件历时长短

如果实地审核及调查个案涉及连续数年的逃税行为（例如，

持续欠交报税表和填报不正确的报税表），通常会触发高额

罚款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实地审核个案由初次会晤日期起计3

个月内完结，或者调查个案由初次会晤日期起计6个月内完

结，则可从轻处罚。

d) 少报收入/利润的款额

在实地审核和调查个案中，如存在少报税款金额甚大、故意

少报或未披露利润或多报费用的情况，通常会触发高额罚款。

税务局可能作出的罚款调整

就大部分个案而言，罚款会视个案本身的情况上调或下调最多

25%。当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时，将再作进一步调整。

建议

征收罚款时，纳税人的态度以及纳税人采取的补救措施（如迅速

且完全披露信息，并促进实地审核/调查的及早解决）是主要考

虑因素。

此外，对于解决税务审核个案和减轻处罚而言，与税务局之间的

谈判经验也至关重要。如果纳税人希望在税务审核中减少罚款，

极力建议其寻求专业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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